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剑阁县2023年第二批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（农业产业）
补助资金项目安排公示表
	序号
	项目类别和名称
	建设任务
	项目计划投资（万元）
	整合后资金使用监管责任
单位

	
	
	实施
地点
	建设规模及内容
	建设标准
	总投资
	衔接资金投入
	资金来源
层级
	

	
	合计
	
	
	
	210.00
	210.00
	
	

	1
	乡村振兴战略考评激励村
奖补
	14个乡镇14个村
	下寺镇小剑村、元山镇时古村、剑门关镇八里店村、金仙镇玉台村、姚家镇元宝村、普安镇碑梁村、公兴镇人马垭村、木马镇共同村、东宝镇新梁村、汉阳镇壮岭村、樵店乡七一村、普安镇闻溪村、龙源镇金山村、公兴镇大垭村
	每个村5万元
	70.00
	70.00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	2
	乡村振兴战略考评激励乡镇奖补
	白龙镇
开封镇
	乡村振兴战略考评激励乡镇奖补
	每个乡镇20万元
	40.00
	40.00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	3
	年度拼经济比发展激励奖补
	县域内
	农产品品牌建设与推广
	按照行业标准执行
	60.00
	60.00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	4
	年度拼经济比发展激励奖补
	县域内
	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
	按照行业标准执行
	15.00
	15.00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	5
	年度拼经济比发展激励奖补
	县域内
	乡村振兴培训
	按照行业标准执行
	25.00
	25.00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	6
	新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
	县域内
	新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1个，新增耕种防管收现代农机装备各1台（套）及以上，农机购置补贴。
	按照行业标准执行
	82.38
	82.38
	市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



